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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制度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使我们的公益项目能够有效地使用资金，解决社会问题，并长期可持续地发展，

根据《上海明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章程（民政审批版）》和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结合相关实际，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机构旨在将所有受捐赠财产用于明日公益旗下的公益项目及机构的日常运营。 

 

第三条  本机构会所受捐赠资金将用于以下领域： 

（一）扶贫济困； 

（二）促进教育事业； 

（三）促进公民健康或援救生命； 

（四）促进公民意识和社区发展； 

（五）促进艺术、文化、历史传统和科学发展； 

（六）促进非专业体育运动的发展； 

（七）促进环境保护； 

（八）为因为年幼、年老、健康状况、残障、经济困苦或其他因素或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 

（九）促进家庭和谐、保护两性平等； 

（十）保护动物权利； 

（十一）其他在理念和实质上与上述公益活动类似的活动，或根据捐赠者意愿资助和组织符合

本机构宗旨的活动。 

 

第二章  捐赠与受赠 

 

第四条  本机构将坚持自愿和无偿的原则，接受国内外热心公益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

关组织及个人作为捐赠人的捐赠。 

 

第五条  捐赠人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捐赠人捐赠其自产或者外购商品的，

还应提供相应的发票及证明物品质量的资料。捐赠药品、生物化学制品等物品的，应当符合国

家医药监督管理和卫生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六条  捐赠人的捐赠目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及本机构章程的要求，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

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捐赠人应当将捐赠款汇入本机构指定的对公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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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捐赠人可向本机构提出书面或口头的捐赠意向。本机构依法与捐赠人履行捐赠手续，

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资金数额、捐款用途、使用方式、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订立捐

赠协议。 

 

第九条 本机构接受捐赠后，应当向捐赠人开具正规发票，将受赠财产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第十条  本机构可以根据捐赠人的意愿举行捐赠仪式，向捐赠人授予捐赠凭证或捐赠荣誉证书，

并在有关新闻媒体宣传或报道捐赠情况。 

 

第十一条  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后，在承诺兑现期内不交付捐赠财物，本机构可以要求交付。

捐赠人确因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的，经协商后可以不再履行赠

与义务，捐赠协议终止。 

 

 

第三章  捐赠资金管理和使用 

 

第十二条  本机构接受的捐赠资金应当用于符合本机构宗旨和业务范围的事业，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三条  本机构与捐赠人订立的捐赠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捐赠资金用途的，为其设立专项基金，

并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资金，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

得捐赠人的同意。 

 

第十四条  没有特定指向的捐赠款，根据相关规定进入上海明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总部账目，

按《傻瓜还明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章程》进行使用管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管理制度解释权属于上海明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